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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6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关联交易及 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2024 年 4 月 26 日，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3 年度关联交易及 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事项尚需

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2023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一）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2023 年

6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认为，公司与相关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交

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也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情况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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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3 年度

预计金额 

2023 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 350.00 252.88 / 

其他 上海韦城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860.00 1,110.47 / 

向关联人提供服务 兴豪通信技术（浙江）有限公司 380.00 431.14 / 

其他 兴豪通信技术（浙江）有限公司 104.00 130.44 / 

 

（三）其他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情况：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虞仁荣、韩士健 30,000.00 2019/7/16 2024/7/4 否 

虞仁荣 15,741.60 2021/7/27 2024/7/26 否 

虞仁荣 11,200.00 2022/8/29 2025/8/3 否 

上海清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00 2022/11/11 2027/11/1 否 

上海清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02.01 2022/12/5 2027/11/1 否 

上海清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1.51 2023/1/3 2027/11/1 否 

上海清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0 2023/2/9 2027/11/1 否 

上海清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10.00 2022/11/11 2027/11/1 否 

上海清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38.03 2022/12/5 2027/11/1 否 

上海清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60.19 2023/1/4 2027/11/1 否 

上海清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00 2023/2/9 2027/11/1 否 

合计 71,153.35 / / / 

  
2、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665.10 2,787.97 

其中：职工薪酬 883.88 1,316.24 

股份支付 -218.78 1,471.73 

 

二、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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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审议

事项涉及确认公司 2023 年度董事薪酬，全部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并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议案还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查，认为上述

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正常业务范围，并有利

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

易按市场原则公平合理定价，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至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也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审核，并发表书面意见如下：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允

的交易原则，有利于公司经营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江苏韦达半导体有

限公司 
500.00 0.03 117.38 252.88 0.03 / 

其他 
上海韦城公寓管理

有限公司 
870.00 25.00 284.27 1,110.47 28.60 / 

向关联人提

供服务 

兴豪通信技术（浙

江）有限公司 
220.00 25.00 26.36 431.14 28.09 / 

其他 
兴豪通信技术（浙

江）有限公司 
140.00 4.00 32.81 130.44 3.36 / 

 

三、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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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满杨 

成立日期 2018 年 1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扬州科技园路 8 号 8 

主营业务 

半导体销售；电子元器件的设计、研发、制造与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韦达”）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设

立，公司持有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 25%的股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贾渊先生自 2018 年 1 月起担任江苏韦达董

事。江苏韦达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江苏韦

达之间的交易应认定为关联交易。 

（二）上海韦城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韦城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海涛 

成立日期 2020 年 9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 3000 号 1 幢 C 楼 5 层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住宿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施工专业作业；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家政服

务，礼仪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停车场服务，市场营销

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韦城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韦城”）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设

立，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韦尔置业有限公司持有上海韦城 30%股权。根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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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规定，上海韦城应认定为公司关联法

人。公司与上海韦城之间的交易应认定为关联交易。 

（三）兴豪通信技术（浙江）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兴豪通信技术（浙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冠宇 

成立日期 2022 年 5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7272.72727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金华市义乌市稠江街道杨村路 300 号 A

幢 1 楼（自主申报）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销售；集成

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

品制造；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专业设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持有兴豪通信

技术（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豪通信”）约 48.44%的股权，兴豪通信为

公司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兴豪通信之间的交易应认定为关联

交易。 

（四）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有良好商业信用和经营能力，能

够遵守并履行相关约定。以往关联交易付款正常，未出现过坏账风险。 

 

四、2024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江苏韦达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韦矽微电子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约定上海韦矽微电子有限公司从供应商江苏韦达处购买晶圆及芯片，具体交易金

额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具体订单约定为准。 

（二）上海韦城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韦尔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了租赁协议，

约定上海韦城承租公司房产，租赁期限及租金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具体租赁协议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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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兴豪通信与公司签署相关协议，约定公司向兴豪通信提供业务服务，

具体交易金额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具体订单约定为准；兴豪通信与公司全资子公司

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租赁协议，约定兴豪通信承租豪威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拥有的房产，租赁期限及租金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具体租赁协议为准。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并根据市场公允价格

进行定价。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公允的，对公司完成 2024 年的经营

有积极影响；该等交易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公司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7 日 


